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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■ 對涉嫌違反《收購守則》的東方
明珠石油有限公司主席和其他人
士展開紀律研訊

■ 根據《收購守則》規則22披露交
易詳情

■ 規則10.9對在要約期內發表未經
審核季度業績的適用情況

■ 收購及合併組季內工作的最新 
情況

對涉嫌違反《收購守則》的東方明
珠石油有限公司主席和其他人士
展開紀律研訊



收購通訊 2013年9月 2

未就相關股份向黃先生付款。翌日，黃先生和翼女士收到東方明珠發行的新股。翼女士即時將她收到的股份轉交黃先生，但並無涉

及金錢交收，黃先生於該公司直接擁有的股權因而增加至26.35%，此持股量低於提出強制性全面要約的30%觸發門檻。

黃先生據稱向馬先生、李女士及葉女士出售股份的安排，不僅令黃先生取得該公司向其發行的新股，更取得東方明珠向翼女士所發

行的新股，從而使他在維持該公司控制權的同時，迴避根據《收購守則》須履行全面要約的責任。據指稱，該三名人士在關鍵時期並

非真正的買家，他們只是代黃先生持有東方明珠的股份。這種安排一般稱為以他人名義代持股份。 

於收購委員會席前展開的紀律研訊將會公開進行。有關研訊的詳情可於證監會網站〈監管職能〉－〈上市及收購事宜〉－〈收購合併

事宜〉－〈收購及合併委員會席前的紀律處分行動〉一欄取覽。

根據《收購守則》規則22披露交易詳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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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欣然公布，由2013年10月1日起，根據規則22披露相關證券交易的詳情，將按相關上市公司載於香港交易所〈披露易〉網站

http://www.hkex.com.hk/chi/index_c.htm
/CampaignHelper/campaignForm.jsp%3Flang%3DT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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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收購守則》，“聯繫人”的定義包括任何擁有或控制5%或以上的任何類別有關證券的人士。因此，任何聯繫人（包括持有5% 

股份的股東）應明白，在有關公司的要約期開始後，必須根據《收購守則》規則22披露交易。

執行人員強調，為確保收購在有秩序的架構內進行，聯繫人及任何可能會大大影響要約結果的人士，必須適時並準確披露有關資

料。這做法符合《收購守則》一般原則6。

基金經理

基於上述原因，再加上為了提醒基金經理（即《收購守則》所指的其中一類“聯繫人”）注意《收購守則》的規定，以及促使

他們提升合規表現，執行人員於2011年11月向香港、海外的基金經理發出函件，為他們提供一些實用指引，說明基金經理可

採取步驟以確保能適時及妥善地履行交易披露責任。執行人員希望指出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遵守《收購守則》是每名基金經

理最終必須承擔的責任。

函件的內容載於2011年12月29日發出的“向基金經理發出有關《收購及合併守則》規則22的交易披露責任的指引”（指引）

一文。相關基金經理可於本會網站〈監管職能〉－〈上市及收購事宜〉－〈收購合併事宜〉－ 〈指引〉－〈按主題顯示指

引〉－〈收購（只限收購事宜）〉一欄參閱該指引。基金經理應提醒其海外辦事處的適當人士（即可能會處理香港上市公司相

關證券的人士）遵守《收購守則》的相關條文，包括規則22所載述的責任。

我們希望以下實用指引有助基金經理：

(a) 識別處於要約期的有關公司巷§鮿 辦事莓 w識別 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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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購通訊》載於證監會網站（www.sfc.hk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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